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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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基本情况 ：
1、四川盛驳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70R403U，法定代表人：李德中，住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鹤龄镇剑苍街159号；
2、剑阁李昌泰中医诊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CJKHQ8T，法定代表人：李昌泰，住所：剑阁县杨村镇中心街；
3、剑阁县锦屏乡分水岭页岩机砖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255WJXG，法定代表人：赵学林，住所：剑阁县锦屏乡青墟村4组；
4、剑阁县樵店乡鸿盛页岩机砖厂（普通合伙），注册号：510823000004333，法定代表人：何文春，住所：剑阁县樵店乡木林村四组；
5、剑阁县鹤龄镇青木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3U9YEXH，法定代表人：郭有康，住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鹤龄镇青木村村委会；
6、剑阁县锦屏乡青墟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23MA63UEEW3Q，法定代表人：苟太安，住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锦屏乡青墟村村委会；
7、剑阁县裕宏种猪繁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91510823MA62553Y8X，法定代表人：杨思凡，住所：剑阁县鹤龄镇会龙村4组25号
2024年11月13日至11月14日，本局执法人员对剑阁县鹤龄镇、杨村镇、樵店乡市场主体的经营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四川盛驳建材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涉嫌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剑阁县裕宏种猪繁殖有限责任公司等4户企业涉嫌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且均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分管领导批准于2024年11月22日予以立案调查。
本局执法人员围绕四川盛驳建材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从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剑阁县裕宏种猪繁殖有限责任公司等4户企业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且均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2024年12月3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
四川盛驳建材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经本局核准登记从事经营活动，截至调查结束上述7户企业登记状态均为开业。
在2024年11月13日至11月14日，本局执法人员、剑阁县个体私营经济协会鹤龄分会会长、剑阁县杨村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作为见证人通过当事人营业执照登记住所对上述7户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了现场核查工作。经执法人员通过登记住所和电话联系当事人经营者，均无法与上述7户企业的经营者取得联系。确认四川盛驳建材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在其辖区内从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事实，确认剑阁县裕宏种猪繁殖有限责任公司等4户企业在其辖区内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同时本局执法人员提供的关于四川盛驳建材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2022年、2023年年度报告报送情况，表明四川盛驳建材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均存在一年以上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剑阁县裕宏种猪繁殖有限责任公司等4户企业存在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其中剑阁县裕宏种猪繁殖有限责任公司、剑阁县樵店乡鸿盛页岩机砖厂（普通合伙）、剑阁县鹤龄镇青木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剑阁县锦屏乡青墟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涉嫌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
综合上述事实，证明四川盛驳建材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涉嫌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剑阁县裕宏种猪繁殖有限责任公司等4户企业涉嫌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4年11月13日至11月14日,本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四川盛驳建材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的登记住所进行现场核查时制作的《现场笔录》7份及现场检查拍摄照片7张，证明本局执法人员对四川盛驳建材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进行现场检查的事实；
2.2024年11月22日,本局执法人员提供的未报送2022年度报告、2023年度报告且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名单4张，证明部分企业连续两年未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且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3.2024年11月22日，剑阁县税务局向本局提供的拟吊销企业税务登记情况表1张，证明四川盛驳建材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存在未登记、注销、非正常的状态的事实。
2025年1月16日，本局向当事人公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剑市监罚告〔2025〕11-368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而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当事人违反该规定构成违法。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的规定，应当对四川盛驳建材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对当事人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剑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剑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处罚决定自依法送达之日起生效。


剑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月1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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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 二 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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